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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 

2003年 日内瓦 – 2005年 突尼斯 

文件WSIS-II/PC-3/DT/15-C 
2005年9月30日 

 

原文：英文 

A分委员会（互联网管理）主席 

第三章：互联网管理 

主席的“思考材料1”（第五节） 
 
前言 
 
62. 我们认识到，现有互联网管理安排的运转是高效的，使互联网成为如今的极其强

健、充满活力且覆盖不同地域的媒介。互联网的日常运行工作由私营部门主持，创新和创收

则来自网络边缘。最近成立的新的区域性互联网注册机构（RIR）和互联网界更加努力地公

平分配IP地址，均说明互联网正在不断走向国际化。 
 
63. 互联网依然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媒介，因此面对互联网这一开发多种应用的共用平台

的指数性增长和快速演进，任何涉及互联网管理的框架均应作出响应。 
 
64. 互联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必须得到维护。 
 
65. 我们支持在《日内瓦原则》的基础上并通过现有和未来的机制、机构以及论坛，实

现互联网管理的演进和国际化。为此，我们认为目前是具体确定各国政府在互联网管理方面

所起作用的恰当时机。 
 
实施《日内瓦原则》 
 
66. 考虑到现有互联网管理和政策辩论的机构性安排的完善程度，并鉴于互联网持续的

国际化趋势和普遍性原则的制定，我们一致认为应当作出调整，使上述情况与《日内瓦原

则》保持一致。因此，我们一致同意： 
 

____________________ 
 
1  在WSIS进程中，本文件不具有官方或正式文件的地位，其目的在于协助代表团综合及完

善其输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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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渐进方式实施《日内瓦原则》，避免任何可能威胁互联网的稳定性、安全性、可用

性或可靠性的变化； 
b) 分阶段实施《日内瓦原则》； 
c) 在国际层面启动两项进程，以便： 

i. 逐步过渡到公共 - 私营部门合作协调和管理关键的互联网资源的新型模式。 
ii. 为利益相关多方之间的政策对话开辟新的空间； 

 
新的合作模式 
 
67. 为了协调和管理关键的互联网资源，我们将努力采用分阶段的过渡方式，详细制定

一个新的公共 - 私营部门合作模式，通过它制定和应用全球适用的公共政策原则，并审议

各国政府在国际环境下本着贯穿多个领域的原则，参加与命名、编号和寻址相关的工作的可

行性，其中可能包括： 

a) 建立公平和高效的全球IP号码块分配系统； 

b) 为根区文件、特别是新的顶级域名和国家代码顶级域名变更确定程序； 

c) 为确保关键性域名系统功能的连续性制定应急计划； 

d) 建立按照国际法做出仲裁和解决争端的机制； 

监督 

68. 我们要求，在过渡期结束时，审议成立负责互联网管理全球公共政策和监督的政府间

理事会的情况。该理事会成立伊始，就应遵循透明和民主的原则，接纳私营部门、民间团体

和相关政府间及国际组织以顾问身份参与。这一理事会可编入联合国系统并负责处理下列问

题： 

a) 就国际上与互联网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制定公共政策并作出决策； 

b) 监督对IP地址、通用顶级域名和国家代码顶级域名等互联网资源的管理； 

c) 通过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对话对互联网管理进行全球

协调。 

论坛 

69. 在利益相关多方的政策对话方面，我们一致同意请联合国秘书长审议开辟政策对话

的新天地，即成立互联网管理论坛（IGF）的问题。首届论坛为期五年，具体职责如下： 

a) 解决与互联网管理的关键要素相关的多层面和相互关联的公共政策问题，以此作为提

高互联网的可持续性和强健性的手段； 

b) 促进负责不同交叉领域工作的各机构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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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促进信息和最佳做法的交流，并为此充分利用学术和科技界的专业知识； 

d) 与相关政府间组织和其它机构就由其负责的工作进行沟通； 

e) 发现萌生的新问题，并提请相关机构注意这些问题并提出建议； 

f) 处理不属于任何现有机构职责范围的问题； 

g) 向所有利益相关方献计献策，以提高其认识和能力，使他们能够提出加快互联网在发

展中国家的普及并使人用得起的解决方案； 

h) 推动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关方更多地参与现有和未来的互联网管

理机制； 

i) 充分利用当地的知识和专业技术资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良好的互联网管理做出贡

献； 

j) 持续不断地促进并评估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原则在互联网管理过程中的体现。 

70. 互联网管理论坛在其运作和职能方面，都将是多边、民主和透明的。为此，建议成

立的互联网管理论坛可以： 

a) 进一步充实现有的互联网管理结构，突出参与这一进程的所有利益相关方 - 各国政

府、工商实体、民间团体和政府间组织 - 之间的互补性，使他们各展所长、平等参

与； 

b) 采用精干和分权的结构并予以定期检查； 

c) 必要时定期举行会议。互联网管理论坛的会议原则上应与相关的联合国重大会议相衔

接，主要是可以利用其后勤支持和便利； 

d) 在完成第一个五年的使命后，研究是否应保留该论坛。 

71. 互联网管理论坛不得履行监督职能，不应取代现有机制或机构，也不应参与日常工

作。 

72. 互联网管理论坛可以设立一个由少数几个专业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小型精干、经济高

效的主席团，既能平衡地代表各个地理区域，又有利益相关多方的参与。应在过渡阶段结束

时审议主席团的作用。 

73. 我们鼓励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推进利益相关多方的参与进程，以便就扩大和普

及互联网开展讨论和协作，使其成为支持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达成国际共识的

发展目标的手段。 

74. 我们重申我们致力于全面实施《日内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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